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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游戏人数 

1.1.此版《最终幻想集换式卡牌游戏（FF-TCG）》总规则为2人对战专用，目前不适用于3

人以上（含3人）的多人对战。 

 

2.基本原则 

2.1.当卡牌的说明文和总规则有冲突时，应优先执行卡牌的说明文。在本规则之外，不论

说明文内容如何，玩家随时可以主动认输。 

2.2.依照某个规则或技能、召唤兽的说明，如果“可以如此操作”和“无法进行该操作”同时出

现，优先“无法操作”的一方。 

2.3.若有任何指示无法执行，则略过该指示。 

 

3.结束条件 

3.1.当满足以下条件时，即为失败玩家的对手获得胜利，游戏结束。 

3.1.1.如有玩家在构筑赛中受到7点以上的伤害，或在限制赛中受到6点以上的伤害，游戏

以该玩家失败而结束。 

3.1.2.如有玩家需要取牌时却无法取牌，游戏以该玩家失败而结束。 

3.1.3.如有主卡组无剩余卡牌的玩家受到伤害，游戏以该玩家失败而结束。 

3.2.在某场游戏中，如有玩家同时满足胜利条件和失败条件，则判定该玩家输掉本场游

戏。 

3.3.如果游戏中的所有玩家同时失败，应判定本场游戏为平局。 

 

4.数値 

4.1.在FF-TCG中只使用整数，不使用分数和小数。原则上只使用正数和0。玩家在决定数

值时，不能选择负值。 



4.2.因卡牌或技能的施放出现了分数、小数时，若该卡牌或技能无特别要求，均应向上取

整。 

4.3.类似前锋的力量等数值，在游戏中有时会成为负数。如果游戏中出现了负数，那么该

数值在变更时作为负数计算，其他情况视作0处理。 

4.4.无法界定的数值都视作0处理。 

4.5.卡牌的数值或消耗条件中包含的字母(Ｘ・Ｙ・Ｚ等)表示变量。变量根据不同卡牌的要

求而定。若卡牌未对其做出要求，则由其控制者决定。 

 

5.卡牌 

5.1.写在规则或说明文中的“卡牌”，均指代正反面合规的FF-TCG卡牌。 

5.2.卡牌的标识和内容 

5.2.1.消耗・属性 

5.2.1.1.卡牌左上方的水晶颜色表示属性。每张卡牌都具有火(红色)・冰(淡蓝色)・风(绿

色)・土(黄色)・雷(紫色)・水(蓝色)・光(白色)・暗(黑色)中的一种属性。水晶颜色为彩虹

色的卡牌则是拥有复数属性的多属性卡牌。彩虹色水晶周围有颜色不同的光芒，光芒颜色

对应的属性即为该卡牌的属性。如果场内只有1种属性的角色因某种效果具备了多个属

性，则视该卡牌为多属性卡牌。 

5.2.1.2.使用卡牌时，需要消耗牌面上标记的水晶点数。卡牌左上方水晶上的数字为基本消

耗。 

5.2.1.3.丢弃一张手牌，可产生2点与其属性相同的水晶点数。丢弃多属性卡牌时，需选择

卡牌的其中一种属性并宣布，随后该卡牌产生2点选中属性的水晶点数。令1个后卫休止，

可产生1点与其属性相同的水晶点数。但是，无法为了产生水晶点数而丢弃光属性、暗属

性的卡牌。 

5.2.1.3.1.在产生水晶点数时，原则上不能产生多余的水晶点数，但仅限丢弃手牌时，每种

需要的属性至多允许产生1点多余点数。 

5.2.2.卡牌名称 

5.2.2.1. 即卡牌的名字。带有普通图标的同名卡牌可在战场上放置任意数量，不带普通图

标的同名卡牌则只能放1张。拥有极限爆发技的卡牌右上方写有EX标识。 

5.2.2.2.所有卡牌都有各自的种类。若一张卡牌拥有多个种类，则该卡牌类属于其中所有种

类。 

5.2.3.卡牌类型 

5.2.3.1.卡牌分为角色和召唤兽两大类。 

5.2.3.1.1.类型为前锋、后卫、怪物的卡牌称为角色牌。 

5.2.3.1.1.1.角色牌即可以放在战场的卡牌。 

5.2.3.1.1.2.前锋可以进行攻击和防御。 

5.2.3.1.1.3.后卫可以通过休止产生1点水晶点数。后卫进场时，原则上以休止状态进场。 

5.2.3.1.1.4.角色在大多情况下拥有职业。 

5.2.3.1.2.类型为召唤兽的卡牌称为召唤兽。 

5.2.3.1.2.1.召唤兽是一次性卡牌，在使用后弃置，不会进入战场。 

5.2.4.说明文 



5.2.4.1.说明文是对卡牌效果的描述。若说明文中出现卡牌名称，则其指代对应卡牌本身。 

5.2.5.卡牌编号 

5.2.5.1.表示稀有度和卡牌编号。相同卡牌指卡牌编号相同的卡牌。在一套卡组中，编号相

同的卡牌最多只能放入3张。 

5.2.6.力量 

5.2.6.1.力量是只有前锋拥有的数值，在战斗中可以给对方前锋造成等同于该数值的伤害。 

而且不限于战斗，只要前锋受到了大于等于自身力量的伤害，就会进入损毁区。 

 

6.游戏的定义 

6.1.玩家 

6.1.1.玩家指在游戏中进行对战的双方。 

6.1.2.对一位玩家而言，另一位玩家就是对手。 

6.1.3.正在进行自己的回合的玩家称为回合玩家，另一方称为非回合玩家。 

6.1.4.多个玩家同时行动时，先由回合玩家进行所有必要的选择，接下来再由非回合玩家进

行必要的选择。之后，这些行动将被同时处理。 

6.2.拥有者和控制者 

6.2.1.卡牌的拥有者，指将该卡牌放入卡组后开始游戏的玩家。 

6.2.2.因卡牌或技能使游戏外部的卡牌进入游戏时，该卡牌拥有者依照6.2.1定义。 

6.2.3.堆叠区卡牌的控制者，通常指招唤该卡牌的玩家。 

6.2.4.卡牌在效果的作用下进入战场时，如无特殊说明，则视为在该玩家的控制下进场。 

6.2.5.进入战场的卡牌的控制者，通常指控制该卡牌进场的玩家。 

6.2.6.场上卡牌的控制权有时会因某种效果转移至其他玩家。此时虽然控制者发生变更，但

拥有者保持不变。 

6.2.6.1.如果场上卡牌的控制者发生变更，不应将该卡牌视作新进场的卡牌。也不能触发其

进场技能。 

6.2.6.2.卡牌不因控制者转变而重新进场，因此即使已经控制其他同名卡牌或光属性、暗属

性卡牌，玩家仍可获得该卡牌的控制权。但是需按照12.4.6、12.4.7的规则流程，不进行

堆叠，而是将它们置于损毁区。 

6.3.卡牌的状态 

6.3.1.将卡牌纵向放置的状态叫做行动状态，横向放置的状态叫做休止状态。说明文中通常

将进入这两种状态表述为“令其进入行动状态”“令其休止”。 

6.4.产生源 

6.4.1.原则上，技能的产生源即发动该技能的卡牌。不过，延迟型自动技能有时会有例外。 

6.4.1.1.卡牌产生延迟型自动技能时，产生源为这张卡牌，控制者为这张卡牌在结算时的控

制者。 

6.4.1.2.自动技能、行动技能、极限爆发技产生延迟型自动技能时，产生源为这个技能，控

制者为这个技能在结算时的控制者。 

6.4.1.3.因战场技能的置换效果产生延迟型自动技能时，产生源为拥有该战场技能的卡牌，

控制者为置换效果生效时这张卡牌的控制者。 

6.4.2.已生效、触发的技能，独立于产生源，放置在堆叠区。一旦置于堆叠区，即使移除产

生源，技能也不会中断。在技能进入堆叠区时，参照相关信息。其他情况下则在结算时参

照相关信息。此时，如果技能的产生源已更换区域，则使用该技能产生源离开前的信息。 

6.5.伤害处理 

6.5.1.执行“给予玩家Ｎ点伤害”的行动，叫做伤害处理。 



6.5.2.受到伤害的玩家需将主卡组最上方的卡牌正面朝上，放入伤害区。 

6.5.2.1.此时，如果翻出拥有极限爆发技的卡牌并使用，则执行该卡牌触发的效果或自动技

能。如果受到2次以上的伤害，即使翻出拥有极限爆发技的卡牌，也要优先处理所有伤

害，然后再结算极限爆发技的效果。如果翻出多张带有极限爆发技的卡牌，则按照翻牌顺

序逐一结算。 

6.5.3.通过本次伤害处理，第Ｎ次将卡牌放入伤害区时，伤害处理结束。否则返回6.5.2，

按步骤操作。 

6.6.种类 

6.6.1.种类即卡牌的分类。 

6.6.2.种类包括卡牌类型和卡牌职业。 

6.6.3.只有角色牌拥有职业。 

6.6.4.卡牌类型包括前锋、后卫、召唤兽和怪物。 

6.7.指示物 

6.7.1.指示物是置于卡牌之上的标记，根据技能或召唤兽的效果产生。 

6.7.2.指示物拥有各自的名称。同名指示物即使产生不同的效果，也视为同一种指示物。 

6.7.3.上方置有指示物的卡牌若被移至其他区域，则移除其指示物。 

6.8.水晶 

6.8.1.水晶是玩家获得的资源，是通过技能或召唤兽的效果产生的。 

 

7.区域 

7.1.区域即卡牌在游戏中可以存在的区域，通常包括【战场】【伤害区】【主卡组】【极

限技卡组】【损毁区】【手牌】【堆叠区】【移除区】8个区域。战场和堆叠区以外的每

个区域数量都与玩家数量相等。战场和堆叠区则是玩家公用的。 

7.2.战场和堆叠区以外的区域，玩家各自拥有。 

7.2.1.“你的战场”“对手的战场”等表述指该玩家控制下的区域，并不代表每位玩家各自

拥有一个战场。 

7.3.当卡牌移至拥有者以外的主卡组、损毁区、手牌、移除区时，需移动到拥有者的对应

区域中。 

7.4.如果卡牌在区域间移动，原则上应视其为新区域的新卡牌。 

7.5.不存在于游戏任何区域的卡牌位于游戏外部。游戏外部不属于游戏区域。 

7.6.公开信息和非公开信息 

7.6.1.不是所有玩家都能看到卡牌正面的区域称为非公开区域。卡组、手牌中的卡牌即使因

特殊情况公开，也属于非公开区域。 

7.6.2.除去因规则或效果而翻扣的情况，所有玩家都能看到卡牌正面的区域称为公开区域。 

7.7.战场 

7.7.1.战场是角色进场时所处的区域。 

7.7.2.战场是公开区域。放置在此处的卡牌所有玩家都可以看到。 

7.7.3. 带有普通图标（卡牌名称处有3张卡牌重叠的图标）的角色可在战场上放置任意数

量，不带普通图标的同名卡牌则只能放1张。一般无法采取超出限制放入同名卡牌的行

动，但若要超出限制放入同名角色，则应按照规则流程，将原本在场内的和超出规定数量

的同名角色放入损毁区。 

7.7.3.1. 

如果你想令不带普通图标的卡牌进场，而你的战场已有与其同名且带有普通图标的卡牌，

该卡牌仍可进场。 



7.7.4.最多在自己的战场上放置5个后卫。原则上无法将超量放置，万一战场上的后卫达到

6个，控制者应根据规则流程保留5个后卫，将多余的后卫置于损毁区。 

7.7.5.光属性和暗属性的角色，两种属性共计只能放入战场1个。原则上无法超量放置，万

一超量，应根据规则流程，将两个角色都置于损毁区。 

7.8.伤害区 

7.8.1.伤害区是根据战况放置卡牌的区域。 

7.8.2.玩家受到伤害时，每受到1点伤害，在伤害区中放入1张卡牌。根据规则流程，先放

入7张以上的玩家输掉游戏。 

7.8.3.伤害区是公开区域。放置在此处的卡牌所有玩家都可以看到，但是放置顺序无法更

改。 

7.9.主卡组 

7.9.1.在游戏开始时，将自己的牌组正面朝下放置的区域。 

7.9.2.主卡组是非公开区域。放置在此处的卡牌任何玩家都不能看到，也无法更改放置顺

序。 

7.9.3.卡牌说明文中的“卡组”指主卡组。 

7.10.损毁区 

7.10.1.因伤害或技能而损毁的卡牌、作为消耗条件而丢弃的卡牌、已招唤的召唤兽等卡牌

被放置的区域。 

7.10.2.损毁区是公开区域。放置在此处的卡牌所有玩家都可以看到。 

7.11.手牌 

7.11.1.从卡组中取走的卡牌进入的区域。 

7.11.2.虽然手牌是非公开区域，但持有它的玩家可以看到卡牌正面，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改

变它的顺序。 

7.12.堆叠区 

7.12.1.堆放正在使用的召唤兽或技能的区域。 

7.12.2.堆叠区是公开区域。放置在此处的卡牌和技能所有玩家都可以看到。 

7.13.3.堆叠区记录着已被使用的召唤兽和技能的顺序。要在堆叠区堆放新的召唤兽和技

能，需将其堆放在现有内容的上方。 

7.13.移除区 

7.13.1.因某种效果而被移除的卡牌所放置的区域。 

7.13.2.移除区是公开区域。放置在此处的卡牌所有玩家都可以看到，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

卡牌的顺序。 

7.13.3.正面朝下移除的卡牌没有卡牌类型等卡牌信息。 

7.14.极限技卡组 

7.14.1.游戏开始时，提前将卡牌倒扣放置的区域。 

7.14.2.极限技卡组是公开区域，但倒扣的卡牌只有拥有者才能查看。 

 

8.游戏的准备 

8.1.卡组和构筑条件 

8.1.1.玩家必须配置卡牌组成自己的主卡组。 

8.1.1.1.一套主卡组在构筑赛中需要正好50张卡牌，在限制赛中则需要40张以上的卡牌。

极限技卡组最多由8张卡牌构成，如果没有则无需准备。 

8.1.1.2.编号相同的卡牌，在一套卡组内最多放入3张。限制赛则不受此规则影响。 

8.1.2.与卡组构筑条件相关的战场技能，可发挥置换效果置换上述的卡组构筑条件。  



8.1.3.在构筑赛中，极限技卡组不能使用没有极限技的卡牌（参照15.2.8.）。在限制赛中

可以使用任何卡牌。主卡组无法使用拥有极限技的卡牌。 

 

8.2.开始游戏 

8.2.1.游戏开始时，所有玩家需遵循以下步骤。 

8.2.1.1.给主卡组洗牌。随后，可以让对手给主卡组洗牌。极限技卡组应避免与主卡组混

淆，其卡牌均倒扣放置。极限技卡组无需洗牌。 

8.2.1.2.以随机方式决定先手、后手的玩家。 

8.2.1.3.所有玩家从主卡组最上方取5张卡牌。 

8.2.1.4.如果对一开始抽的5张卡牌不满意，先手玩家可以把这5张卡牌以任意顺序放到卡组

最下方，然后再从牌堆上方取5张卡牌。接下来后手玩家也可以按照同样的步骤替换手

牌。 

8.2.1.5.先手玩家作为回合玩家开始游戏。先手玩家在第1回合的取牌阶段只能取1张卡牌。 

 

9.阶段 

游戏是通过推进各自的阶段和步骤进行的。以下将针对这些阶段和步骤进行说明。阶段合

并统称为回合，各个回合都有与之对应的回合玩家。 

9.1.激活阶段 

9.1.1.激活阶段主要是令回合玩家的角色进入行动状态的阶段。该阶段按以下流程进行。 

9.1.1.1.回合玩家令自己控制的所有处于休止状态的场上卡牌进入行动状态。这个特别的行

动不使用堆叠。 

9.1.1.2.激活阶段中玩家不会获得优先权。在这个阶段触发的技能等行动将在下次获得优先

权的时候处理。 

9.2.取牌阶段 

9.2.1.取牌阶段主要是回合玩家从主卡组取牌的阶段。该阶段按以下流程进行。 

9.2.1.1.回合玩家在该阶段开始时取2张牌。这个特别的行动不使用堆叠。 

9.2.1.2.取牌阶段中玩家不会获得优先权。在这个阶段触发的技能等行动将在下次获得优先

权的时候处理。 

9.2.1.3.先手玩家在第1回合只取1张卡牌。 

9.3.主阶段 

9.3.1.玩家可以在主阶段运用各种策略。该阶段按以下流程进行。 

9.3.1.1.每个回合都包含第1主阶段和第2主阶段两个主阶段。第1主阶段是在攻击阶段前的

主阶段，第2主阶段是在攻击阶段后的主阶段。只有在回合一开始的主阶段为第1主阶段，

其他主阶段(例如因某种效果使主阶段增加了)均为第2主阶段。 

9.3.1.2.堆叠区为空时，若双方玩家均放弃优先权，则主阶段结束。 

9.3.1.3.触发条件为“主阶段开始时”的自动技能，以及目前已触发过的自动技能，将同时进

入堆叠区。 

9.3.1.4.之后，回合玩家将获得优先权。 

9.3.1.5.回合玩家在堆叠区为空且持有优先权时，可以将角色牌放入战场。这个特别的行动

不使用堆叠。 

9.3.1.6.玩家拥有优先权时，可以招唤召唤兽。只有主阶段和攻击阶段可以招唤召唤兽。 

9.3.1.7.玩家拥有优先权时，可以使用行动技能或特殊技能。只有主阶段和攻击阶段可以使

用行动技能和特殊技能。 

9.4.攻击阶段 



9.4.1.在攻击阶段，回合玩家可以使用自己控制的前锋攻击对手。详情可查看10.“攻击阶

段”。 

9.5.终止阶段 

9.5.1.终止阶段是回合结束时进行各种处理的阶段。该阶段按照以下流程进行。 

9.5.1.1.所有触发条件为“终止阶段开始时”、“回合结束时”的自动技能会被触发，堆放在堆

叠区。然后可行动的回合玩家获得优先权。由于本阶段并非主阶段或攻击阶段，所以无法

使用召唤兽、行动技能和特殊技能。 

9.5.1.2.可行动的回合玩家的手牌数量如果超出了上限(通常为5张)，这名玩家需要丢弃多

余卡牌，直到手牌剩余5张为止。这个特别行动不使用堆叠。 

9.5.1.3.接下来，同时进行以下处理。 

9.5.1.3.1.场上卡牌受到的所有伤害清零。这个特别行动不使用堆叠。 

9.5.1.3.2.所有“回合结束前”的效果结束。这个特别行动不使用堆叠。 

9.5.1.4.确认是否有需要在此阶段执行的规则流程、是否有自动技能等待堆叠，如存在，则

在处理所有规则流程之后，将自动技能放入堆叠区，由回合玩家获得优先权。由于本阶段

并非主阶段或攻击阶段，所以无法使用召唤兽、行动技能和特殊技能。如果双方玩家均放

弃优先权，则返回9.5.1.3.1。 

9.5.1.5.若没有需要在此阶段执行的规则流程和应堆叠的自动技能，则将由对手作为回合玩

家，开始下一回合。 

 

10.攻击阶段 

10.1.本阶段，回合玩家可以使用自己控制的角色攻击对手。该阶段按以下流程进行。 

10.1.1.攻击准备步骤 

10.1.1.1.在攻击准备步骤开始时触发的所有技能都将进入堆叠区。 

10.1.1.2.随后，回合玩家获得优先权。此时可以使用召唤兽和行动技能、特殊技能。 

10.1.2.攻击指定步骤 

10.1.2.1.回合玩家指定1个进行攻击的前锋，或者宣布组队。组队的所有前锋的属性必须全

部相同。进行攻击的前锋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0.1.2.1.1.可选前锋仅限于在行动状态下拥有加速技能，或者在该回合开始时已由回合玩

家控制的前锋。 

10.1.2.1.2.进行攻击的前锋必须是未进行过攻击或未受到无法攻击等限制的前锋。 

10.1.2.1.3.若有前锋受到“必须进行攻击”的限制，则只要这些前锋不攻击，攻击阶段就不结

束。 

10.1.2.2.若玩家指定的前锋满足条件，则该前锋进入休止状态。但若该前锋拥有勇气技

能，则不会进入休止状态。 

10.1.2.3.若某个前锋攻击时需要进行一定的消耗，则回合玩家需要确认并宣布消耗内容。

由于宣布时条件已固定，所以即使此后消耗发生变更，需要消耗的内容也维持不变。在消

耗水晶点数时，原则上不能产生多余的水晶点数，但仅限丢弃手牌时，每个属性至多允许

产生1点多余点数。该点数将被废弃。 

10.1.2.4.该前锋为“正在攻击的前锋”。 

10.1.2.5.在指定了进行攻击的前锋后，该行动触发的技能会叠加到堆叠区。 

10.1.2.6.随后，回合玩家获得优先权。 

10.1.2.7.如果没有指定进行攻击的前锋，则跳过防御指定步骤和伤害结算步骤。 

10.1.3.防御指定步骤 

10.1.3.1.非回合玩家指定1个进行防御的前锋，或者选择不防御。进行防御的前锋必须满足



以下条件。 

10.1.3.1.1.进行防御的前锋必须处于行动状态。 

10.1.3.1.2.如果进行防御的前锋受到某种限制，且不满足限制条件，则无法进行防御。 

10.1.3.1.3.如果进行防御的前锋受到某种强制效果，则只要该效果不超出限制范围，就必

须尽最大可能完成要求。如果某个前锋防御时需要进行一定的消耗，非回合玩家需要确认

并宣布消耗内容。由于宣布时条件已固定，所以即使此后消耗发生变更，需要消耗的内容

也维持不变。在消耗水晶点数时，原则上不能产生多余的水晶点数，但仅限丢弃手牌时，

至多允许产生1点多余点数。 

10.1.3.2.被选择的前锋如果正被非回合玩家控制，那么它就是“正在防御的前锋”。 

10.1.3.2.1.攻击的前锋和防御的前锋进入战斗状态。如果攻击或防御的前锋已不在战场，

则它们脱离战斗状态。 

10.1.3.3.在防御指定步骤中，如果正在攻击的前锋（攻击方）在战斗中被移除，那么正在

防御的前锋（防守方）不会受到伤害。同样，如果正在防御的前锋（防守方）在战斗中被

移除，那么正在攻击的前锋（攻击方）不会受到伤害。 

10.1.3.4.如果正在进行攻击的角色处于组队状态，整个队伍会作为1个角色被防御。 

10.1.3.5.在指定了进行防御的前锋后，该行动所触发的自动技能会同时叠加到堆叠区。 

10.1.3.6.随后，回合玩家获得优先权。 

10.1.4.伤害结算步骤 

10.1.4.1.如果进行攻击的前锋未被防御，将给予对手1点伤害。 

10.1.4.2.如果进行攻击的前锋被防御，攻方和守方的前锋都会给予对方伤害，伤害值等同

于自身力量。该伤害称为战斗伤害。 

10.1.4.2.1.如果正在进行攻击的角色处于组队状态，防御方可以决定伤害在队伍内如何分

配。此时，需要以1000为单位进行分配。 

10.1.4.3.随后，触发“在给予玩家伤害时”的自动技能，并叠加到堆叠区中。 

10.1.4.4.回合玩家获得优先权。 

10.1.4.5.如果已组建队伍，此时组队将被解散。 

10.1.4.6.如果还想进行攻击，返回10.1.2，否则进入主阶段。 

 

11.卡牌和技能的玩法 

11.1.优先权 

11.1.1.拥有优先权的玩家，可以招唤卡牌、发动技能，进行特殊行动等。 

11.1.2.在阶段和步骤开始时触发的技能叠加到堆叠区后，回合玩家会获得优先权。 

11.1.3.规则流程会在任一玩家获得优先权之前生效。应处理的规则流程会全部同时处理，

如果因此产生了新的规则流程，则再将新产生的规则流程同时处理。 

11.1.4.在任一玩家获得优先权时，触发的自动技能会进入堆叠区。一直重复这个过程，直

到不再触发新的规则流程和自动技能，获得优先权的玩家方可使用卡牌或技能、进行特殊

行动、放弃优先权。 

11.1.5.在卡牌或技能结算后，回合玩家获得优先权。 

11.1.6.如果拥有优先权的玩家选择什么都不做(放弃优先权)，则由其对手获得优先权。 

11.1.7.如果双方玩家接连放弃优先权，且堆叠区内有效果堆叠，则结算堆叠区最上方的卡

牌或技能。如果堆叠区为空，则继续推进阶段或步骤。 

11.2.支付消耗条件 

11.2.1.使用卡牌、技能时，通常需要消耗水晶点数。 

11.2.1.1.丢弃一张手牌，可产生2点与其属性相同的水晶点数。令1个后卫休止，可产生1



点与其属性相同的水晶点数。丢弃多属性卡牌时，需选择卡牌的其中一种属性并宣布，随

后该卡牌产生2点选中属性的水晶点数。但是，无法为了产生水晶点数而丢弃光属性、暗

属性的卡牌。在消耗水晶点数时，原则上不能产生多余的水晶点数，但仅限丢弃手牌时，

每种需要的属性至多允许产生1点多余点数。该点数将被废弃。 

11.3.招唤（召唤）召唤兽 

11.3.1.招唤召唤兽，就是为了发动技能，将召唤兽从手牌或极限技卡组移置堆叠区，消耗

相应使用条件的操作。在招唤过程中，如果玩家无法继续执行该流程，则该招唤失效，游

戏进程回退到招唤之前。已经做出的宣言和消耗将无法更改。 

11.3.2.玩家宣布要招唤的召唤兽，将其从手牌中公开。将该卡牌从原来的区域移动到堆叠

区最上方。它拥有卡牌的所有特性，召唤它的玩家就是控制者。召唤兽在结算或因某种效

果移动到其他区域之前，都将留在堆叠区。 

11.3.3.当召唤兽“选择”了某个目标时，若目标消失，则无法使用召唤兽。召唤兽无法选择

自己作为目标。 

11.3.4.如果召唤兽拥有多个可选效果，玩家应宣布使用哪个效果。 

11.3.4.1.如因某种条件导致可选效果的数量发生变动，应在此时决定选择数量。此后，在效

果结算前，该数量不变。 

11.3.5.如果召唤兽的消耗条件要参照卡牌信息，则该消耗由参照值决定。召唤兽如果有可

选的追加或替代消耗的选项，则由玩家选择其消耗方式和内容。召唤兽的消耗条件中如果

包含变量，变量的值由玩家决定。 

11.3.6.如果召唤兽可对多个卡牌或玩家造成不同效果，玩家要宣布给予各卡牌或玩家何种

效果。如果需要对多个卡牌或玩家分配数值，每张卡牌最少要分配1以上（包含1）的数

值。 

11.3.7.确定召唤兽的消耗内容。之后即使其内容因效果发生变动，也不会影响已确定的消

耗内容。 

11.3.7.1.玩家要同时消耗已选效果的全部内容，无法只消耗其中一部分。在消耗水晶点数

时，原则上不能产生多余的水晶点数，但仅限丢弃手牌时，每种需要的属性至多允许产生

1 点多余点数。 

11.3.8.以上流程全部结束后，召唤兽即被招唤。因招唤召唤兽而触发的自动技能在此时发

动。如果招唤该召唤兽的玩家在招唤前拥有优先权，则该玩家将获得优先权。 

11.3.9.如果召唤兽的技能效果选择了一个或数个目标，且所有目标在结算时均不适用于技

能，那么召唤兽的效果便不会结算。 

11.3.10.如果召唤兽的效果将前锋力量变更为特定数值，则基于卡牌上记载的原始力量进

行调整，而不在当前力量数值上修改。之后应用调整后的数值。 

11.3.11.如果召唤兽因其他召唤兽或技能的效果被招唤，则在该效果结算后即刻招唤。 

11.4.招唤角色 

11.4.1.拥有优先权的回合玩家，原则上在主阶段且堆叠区为空时，可以将角色从手牌或极

限技卡组招唤至战场。招唤角色进场属于特殊行动，不使用堆叠。此外，角色进场不受召

唤兽或技能干扰。 

11.4.1.1. 如果因召唤兽或技能的效果被招唤，则在该效果结算后即刻招唤。该情况不使用

堆叠，不能用召唤兽或技能干扰。 

11.4.2.玩家宣布要招唤的角色，将其从手牌中公开。 

11.4.3.说明文要求选取角色效果时，应宣布使用哪个效果。，应宣布使用哪个效果。 



11.4.4.如果角色的消耗内容要参照卡牌信息，该消耗由参照值决定。角色如果有可选的追

加或替代消耗的选项，则由玩家选择其消耗方式和内容。角色的消耗条件中如果包含变

量，变量的值由玩家决定。 

11.4.5.如果角色可对多个卡牌或玩家造成不同效果，玩家要宣布给予各卡牌或玩家何种效

果。如果需要对多个卡牌或玩家分配数值，每张卡牌最少要分配1以上（包含1）的数值。 

11.4.6.确定角色的消耗内容。之后即使其内容因效果发生变动，也不会影响已确定的消耗

内容。 

11.4.6.1.1.卡牌左上方的颜色和数字就是其消耗，表示招唤这张卡牌所需的水晶点数。每

丢弃1张与它颜色相同的手牌，可产生2点水晶点数；每令1个与它颜色相同的后卫休止，

可产生1点水晶点数。丢弃多属性卡牌时，需选择卡牌的其中一种属性并宣布，随后该卡

牌产生2点选中属性的水晶点数。但是无法为了产生水晶点数而丢弃光属性、暗属性的卡

牌。招唤卡牌需要消耗左上方标记的水晶点数，其中至少需包含1点与该卡牌属性相同的

水晶点数。 

11.4.6.1.2.若要招唤多属性卡牌，消耗的水晶点数中应包含该卡牌的所有属性。即使卡牌

的消耗为1，也需要消耗该卡牌所有属性的水晶点数各1点。即，只要1张卡牌拥有两种以

上的属性，则至少需要消耗和属性数量相同的水晶点数。不过，若卡牌的消耗变为0，则

不必进行消耗。 

11.4.6.1.3.光属性、暗属性的卡牌无关属性，只要消耗卡牌上对应数量的水晶点数即可招

唤。 

11.4.6.1.4.在消耗水晶点数时，原则上不能产生多余的水晶点数，但仅限丢弃手牌时，至

多允许产生1点多余点数。若丢弃的是多属性卡牌，则该卡牌的每种属性至多允许产生1点

多余点数。 

11.4.7.玩家要同时消耗已选效果的全部条件，无法只消耗其中一部分。 

11.4.8.以上流程全部结束后，角色即被招唤至战场。因角色进场触发的自动技能在此时发

动。回合玩家获得优先权。 

11.5.技能 

11.5.1.技能是指卡牌的说明文中指定的命令。 

11.5.2.技能分为 4 大类，分别是：战场技能、自动技能、行动技能、特殊技能。 

11.5.3.有的卡牌会拥有多个技能。如果说明文换行，代表这些技能要视作不同的技能处理。 

11.5.4.放在堆叠区的技能与原卡牌相互独立。一旦进入堆叠区，即使原卡牌的区域改变，堆

叠区的技能也不会中断。 

11.5.5.技能进入堆叠区时或者结算时，如果要参照特定区域中的卡牌信息，且此时卡牌已更

换区域，则使用该卡牌更换区域前的信息。 

11.5.6.如果技能的效果将前锋力量变更为特定数值，则基于卡牌上记载的原始力量进行调

整，而不在当前力量数值上修改。之后应用调整后的数值。 

11.6.行动技能 

11.6.1.行动技能是指通过消耗必要条件来发挥效果的技能。 

11.6.2.行动技能包含消耗条件和效果，以“消耗：效果。”的格式表述。 

11.6.2.1.冒号(：)前面书写的所有内容都是发动条件。发动技能的玩家必须消耗所有发动条

件。无论发动条件是否要求多种属性，在消耗水晶点数时，原则上不能存在多余的水晶点

数，但仅限丢弃手牌时，至多允许存在1点多余点数。若其消耗条件要求多种属性，则每

个属性在丢弃手牌时至多允许产生1点多余点数。多余点数将被废弃。 

11.6.2.2.若前锋和后卫没有加速技能，且该卡牌不在回合开始时由回合玩家控制，则含有休

止图标的技能无法使用。 



11.6.2.2.3.如果发动条件中指定将角色休止或置于损毁区，该角色指代的是该玩家所控制的

角色。 

11.6.2.2.4.如果发动条件中包含将角色移除或放回手牌等描述，则不能将无法移除或无法放

回手牌的卡牌作为发动条件。 

11.6.3.发动行动技能，是指为了让行动技能生效而将行动技能置于堆叠区，并消耗相应发动

条件的行为。在行动技能发动的过程中，如果玩家无法继续执行该流程，则技能发动失效，

游戏进程回退到行动技能发动前。已经做出的宣言和消耗将无法更改。 

11.6.4.玩家宣布发动行动技能。如果行动技能在非公开区域发动，需公开持有该技能的卡牌。

若消耗条件中要求从非公开区域将该卡牌公开，则只有该卡牌在非公开区域中存在时才能发

动。该行动技能成为堆叠区最上方的技能。堆叠区的技能只作为生成该技能的行动技能的描

述，不具有其他特性。发动该行动技能的玩家是其控制者。行动技能在结算或因某种效果移

动到其他区域之前，都将留在堆叠区。 

11.6.5.当行动技能“选择”了某个目标时，若目标消失，则无法使用行动技能。行动技能无法

选择自己作为目标。 

11.6.6.如果从行动技能的多个效果中做选择，应宣布使用哪个效果。 

11.6.6.1 如因某种条件导致可选效果的数量发生变动，应在此时决定选择数量。此后，在效

果结算前，该数量不变。 

11.6.7.如果行动技能的消耗内容要参照卡牌信息，该消耗由参照值决定。行动技能如果有可

选的追加或替代消耗的选项，则由玩家选择其消耗方式和内容。行动技能的消耗条件中如果

包含变量，变量的值由玩家决定。 

11.6.8.如果行动技能可对多个卡牌或玩家造成不同效果，玩家要宣布给予各卡牌或玩家何种

效果。如果需要对多个卡牌或玩家分配数值，每张卡牌最少要分配 1 以上（包含 1）的数值。 

11.6.9.确定行动技能的消耗内容。之后即使其内容因效果发生变动，也不会影响已确定的消

耗内容。 

11.6.10.玩家要同时消耗已选效果的全部条件，无法只消耗其中一部分。 

11.6.11.以上流程全部结束后，行动技能即可发动。发动行动技能所产生的自动技能在此时

触发。如果发动该行动技能的玩家在发动前拥有优先权，则该玩家将获得优先权。 

11.6.12.如果行动技能的效果选择了一个或数个目标，且所有目标在结算时均不适用于技能，

那么行动技能的效果便不会结算。 

11.7.特殊技能 

11.7.1.特殊技能与行动技能一样，在消耗必要条件后发挥效果，但除了说明文中写出的消耗

内容之外，还需要从手牌中丢弃 1 张同名卡牌。特殊技能中必会明示该技能的固有名称和 S

图标。 

11.7.2.特殊技能包含消耗内容和效果，以“消耗内容：效果。”的格式表述。 

11.7.2.1.冒号(：)前面书写的所有内容都是发动条件。发动技能的玩家必须消耗所有发动条

件。无论发动条件是否要求多种属性，在消耗水晶点数时，原则上不能存在多余的水晶点数，

但仅限丢弃手牌时，至多允许存在 1 点多余点数。若其消耗条件要求多种属性，则每个属性

在丢弃手牌时至多允许产生 1 点多余点数。多余点数将被废弃。 

11.7.2.2.若前锋和后卫没有加速技能，且该卡牌不在回合开始时由回合玩家控制，则含有休

止图标的技能无法使用。 

11.7.2.3.如果发动条件中指定将角色休止或置于损毁区，该角色指代的是该玩家所控制的角

色。 

11.7.2.4.如果发动条件中包含将角色移除或放回手牌等描述，则不能将无法移除或无法放回

手牌的卡牌作为发动条件。 



11.7.3.发动特殊技能，是指为了让特殊技能生效而将特殊技能置于堆叠区，并消耗相应发动

条件的行为。在特殊技能发动的过程中，如果玩家无法继续执行该流程，则技能发动失效，

游戏进程回退到特殊技能发动前。已经做出的宣言和消耗将无法更改。 

11.7.4.玩家宣布发动特殊技能。如果特殊技能在非公开区域发动，需公开持有该技能的卡牌。

该特殊技能成为堆叠区最上方的技能。堆叠区的技能只作为生成该技能的特殊技能的描述，

不具有其他特性。发动该特殊技能的玩家是其控制者。特殊技能在结算或因某种效果移动到

其他区域之前，都将留在堆叠区。 

11.7.5.当特殊技能“选择”了某个目标时，若目标消失，则无法使用特殊技能。特殊技能无法

选择自己作为目标。 

11.7.6.如果从特殊技能的多个效果中做选择，应宣布使用哪个效果。 

11.7.6.1 如因某种条件导致可选效果的数量发生变动，应在此时决定选择数量。此后，在效

果结算前，该数量不变。 

11.7.7.如果特殊技能的消耗内容要参照卡牌信息，该消耗由参照值决定。特殊技能如果有可

选的追加或替代消耗的选项，则由玩家选择消耗方式和内容。特殊技能的消耗条件中如果包

含变量，变量的值由玩家决定。 

11.7.8.如果特殊技能可对多个卡牌或玩家造成不同效果，玩家要宣布给予各卡牌或玩家何种

效果。如果需要对多个卡牌或玩家分配数值，每张卡牌最少要分配 1 以上（包含 1）的数值。 

11.7.9.确定特殊技能的消耗内容后。之后即使其内容因效果发生变动，也不会影响已确定的

消耗内容。 

11.7.10.玩家要同时消耗已选效果的全部条件，无法只消耗其中一部分。 

11.7.11.以上流程全部结束后，特殊技能即可发动。发动特殊技能所产生的自动技能在此时

触发。如果发动该特殊技能的玩家在发动前拥有优先权，则由该玩家将获得优先权。 

11.7.12.如果特殊技能的效果选择了某个目标，在结算时若它们全部失效，那么特殊技能的

效果也将全部无效。 

11.8.自动技能 

11.8.1.自动技能是指满足触发事件时自动生效的技能。 

11.8.2.自动技能包含触发条件和效果，以“[触发条件]，[效果]。”的格式表述。(例：“～

时，……”“在～时，……”“每当～时，……”“～开始时，……”) 

11.8.3.自动技能在满足触发事件时会自动触发。因此，即使在角色无法出场、无法招唤召唤

兽、无法发动行动技能时，也有可能触发自动技能。 

11.8.4.若自动技能需要选择某个目标，但不存在可选目标时，虽然技能仍可触发，但会立即

从堆叠区移除，并且不会堆叠任何效果。 

11.8.5.自动技能的控制者是控制其产生源的玩家。 

11.8.6.相应触发事件每次生效时，自动技能仅触发一次。但若该事件同时产生多个效果，自

动技能也可能被多次触发。 

11.8.7.自动技能触发时不会发生事件。触发后，在任一玩家获得优先权、且所有规则流程结

算后，重复进行规则流程结算和自动技能触发，直到没有任何新的规则流程产生和自动技能

触发。之后回合玩家将所有已触发的、自己控制的自动技能以任意顺序放在堆叠区，然后非

回合玩家将所有已触发的、自己控制的自动技能以任意顺序放在堆叠区随后产生优先权。 

11.8.8.如果自动技能的消耗内容要参照卡牌信息，该消耗由参照值决定。 

11.8.9.当自动技能“选择”了某个目标时，若目标消失，则无法使用自动技能。自动技能无法

选择自己作为目标。 

11.8.10.如果从自动技能的多个效果中做选择，应宣布使用哪个效果。 

11.8.10.1.如因某种条件导致可选效果的数量发生变动，应在此时决定选择数量。此后，在



效果结算前，该数量不变。 

11.8.10.2.如未满足本条件，没有可选效果，则不会触发、堆叠自动技能。 

11.8.11.自动技能的消耗条件中如果包含变量，变量的值由玩家决定。 

11.8.12.如果自动技能可对多个卡牌或玩家造成不同效果，玩家要宣布给予各卡牌或玩家何

种效果。如果需要对多个卡牌或玩家分配数值，每张卡牌最少要分配 1 以上（包含 1）的数

值。 

11.8.13.有一种自动技能，以“[触发事件]时／每当[触发条件]／在[触发条件]时，如果[条件]，

[效果]。”的格式表述。这种自动技能称为条件型自动技能。条件型自动技能会将其条件作为

触发条件的一部分，检测其是否达成。若条件不成立，则技能不会被触发。此外，技能在结

算时会再次检测条件是否达成，若不再满足条件，则技能不会进行任何操作。 

11.8.14.像“……时，可以……”这样可以选择是否发动的自动技能，无论是否选择发动，都会

进入堆叠区一次。而玩家的选择会在技能结算时生效。 

11.8.15.自动技能仅在实际满足触发事件时才会触发。如果触发事件因置换效果被置换为其

他条件时，则自动技能不会被触发。 

11.8.16.使卡牌移动区域的触发条件，称为区域移动触发条件。大多数拥有区域移动触发条

件的自动技能，在卡牌改变区域后，都会对该卡牌产生某种效果。 

11.8.16.1.此种技能在结算时，会在卡牌移至的区域中搜索相应卡牌，如果没有找到，则对

该卡牌产生的效果无法生效。 

11.8.16.2.另外，对拥有区域移动触发条件的卡牌进行搜索时，出现以下情况则视作搜索失

败：搜索的卡牌未进入该区域，或搜索的卡牌被移至非公开区域。最常见的区域移动触发条

件就是卡牌进场时触发的技能。 

11.8.16.2.1.卡牌进场的技能，在卡牌进场时触发。这些技能以“[该卡牌]进场时”，或者“[职业]

的前锋(或后卫)进场时”等格式表述。每当出现 1 张或更多卡牌进场的事件时，需要检查全场

卡牌是否有与该事件吻合的进场触发条件。 

11.8.17.存在生成之后才能产生某种效果的延迟型自动技能。延迟型自动技能包含 “～

时……”“在～时……”等表述。 

11.8.17.1.延迟型自动技能根据结算卡牌或其他技能、应用置换效果而生成。即使在生成之

前满足了触发事件，也要等到该技能生成之后才会被触发。 

11.8.17.2.延迟型自动技能只要没有标明“在本回合之内”这样的期限，那么在下次触发事件

产生时该技能仅会触发一次。 

11.8.17.3.如果延迟型自动技能影响到某张卡牌，那么即使该卡牌的特性发生变化，也一样

会受到影响。不过，如果该卡牌离开当前区域，影响将消失。 

11.8.17.4.如果召唤兽生成了延迟型自动技能，那么该延迟型自动技能的产生源是这个召唤

兽，而控制者是该召唤兽结算时的控制者。 

11.8.17.5.如果行动技能或自动技能生成了延迟型自动技能，那么该延迟型自动技能的产生

源与生成它的技能的产生源相同。控制者与生成它的技能结算时的产生源相同。 

11.8.17.6.如果战场技能产生的置换效果生成了延迟型自动技能，那么该延迟型自动技能的

产生源为拥有该战场技能的卡牌。控制者为应用该置换效果时该卡牌的控制者。 

11.8.18.自动技能中还有一类技能，不必满足触发事件，视游戏情况触发。这些技能在游戏

满足条件时即刻触发，在下个可行的时间点进入堆叠区。这类技能在从堆叠区移除之前不会

被再次触发，但其后如果拥有该技能的卡牌仍然留在可触发的区域，那么当触发条件满足时

它将会被再次触发。 

11.8.19.如果自动技能的效果选择了一个或数个目标，且所有目标在结算时均不适用于技能，

那么自动技能的效果便不会结算。。 



11.9.战场技能 

11.9.1.卡牌拥有的战场技能会一直触发说明文中记载的持续效果。只要没有特别说明，那么

卡牌在战场时这些效果就会生效。否则只在说明文指定的区域有效。 

11.9.2.可以改变进场卡牌特性的持续效果会在卡牌进场瞬间生效，其后卡牌不会以原本的特

性进入战场。 

11.9.3.战场技能不使用堆叠。 

11.10.极限爆发技 

11.10.1.极限爆发技是部分召唤兽或部分角色牌拥有的效果。这种效果具有该卡牌的信息，

例如召唤兽或自动技能、属性、消耗、职业、种类等。 

11.10.2.当玩家受到伤害，将主卡组最上方的卡牌移动到伤害区时，若翻出带有极限爆发技

的卡牌，可当即发动该卡牌的极限爆发技。玩家可以自行决定是否使用极限爆发技，所以即

使翻出拥有极限爆发技的卡牌，也可以选择不使用。极限爆发技不会被干扰。 

11.10.3.召唤兽适用于说明文中描述的所有效果。自动技能则仅结算满足条件的效果。 

11.11.召唤兽、行动技能、特殊技能、自动技能的结算 

11.11.1.当双方玩家接连放弃优先权时，结算堆叠区最上方的召唤兽、行动技能、特殊技能、

自动技能。 

11.11.2.如果技能的效果选择了一个或数个目标后，其生效时参照的消耗、力量、职业等内

容在结算时发生变化，导致所选目标均不适用于技能时，该效果便不会结算。。 

11.11.2.1.1.这类效果在“选择”某个目标时，只有所选的所有目标都不再适用时才会失效。哪

怕只有 1 个目标适用，就可以对适用的目标结算效果。 

11.11.3.结算条件型自动技能时，需确认该条件是否仍然成立。若不成立，该技能将从堆叠

区中移除。该技能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11.11.4.堆叠区放置的召唤兽或技能的产生源移动区域，且需要参照该卡牌信息时，应使用

该卡牌更换区域前的信息。 

11.11.5.堆叠区放置的召唤兽或技能的控制者按照说明文中描述的顺序执行相关命令时，偶

尔会出现置换效果改写了命令内容、甚至卡牌说明文的后方文字调整了前方文字意思的情

况。 

11.11.5.1.如需从堆叠区放置的召唤兽或技能的效果中选取堆叠时未宣布的选项，则在结算

时由说明文指定的玩家对堆叠区放置的召唤兽或技能进行宣言。 

11.11.5.1.1.此时，一定要选择说明文中“必须选择”的目标，且该目标不得是“无法被选择”的

目标。 

11.11.6.堆叠区放置的召唤兽或技能的说明文有时会要求双方玩家同时进行选择或行动。此

时，首先由回合玩家以任意顺序宣布所有的选择和行动，在明确宣布内容后，由非回合玩家

以任意顺序宣布所有的选择和行动，最后同时执行双方宣布的所有行动。 

11.11.7.堆叠区放置的召唤兽或技能在结算时需要参照特定区域中的卡牌信息，且此卡牌进

行过区域移动时，则使用该卡牌更换区域前的信息。 

11.11.8.若技能中规定卡牌应做出某种行为，那么实际进行该行为的是这张卡牌本身，而非

该技能。 

11.11.9.堆叠区放置的召唤兽或技能的说明文产生包含变量的效果时，相关变量的值仅在结

算时确定一次，此后不再变化。 

11.11.10.召唤兽在结算后由堆叠区移动到拥有者的损毁区。技能在结算后从堆叠区消失。 

11.12.效果 

11.12.1.效果指召唤兽或技能产生的命令内容本身。 

11.12.2.效果分单次效果、持续效果和置换效果 3 种。 



11.12.3.单次效果 

11.12.3.1.单次效果指某种效果仅生效 1 次，并即时结束。 

11.12.4.持续效果 

11.12.4.1.持续效果在卡牌指示的时间段或游戏结束前持续发挥影响。 

11.12.4.2.存在召唤兽或技能改变卡牌信息或控制者的持续效果。此类效果仅影响其生效时

受到影响的卡牌。 

11.12.4.3.召唤兽和技能产生包含变量的持续效果时，相关变量的值仅在结算时决定一次。 

11.12.4.4.战场技能可能会产生持续效果。在拥有该战场技能的卡牌放置在可发挥其技能的

区域时，此类效果会持续发挥作用。 

11.12.4.5.战场技能产生的持续效果可以影响在其生效时未受到影响的卡牌。 

11.12.4.6.如果多个持续效果互相影响，应遵从以下顺序生效：①使卡牌控制者发生变更的

持续效果；②使卡牌说明文发生变更的持续效果；③使卡牌类型或职业发生变更的持续效果；

④一般的持续效果；⑤使卡牌力量发生变更的持续效果。 

11.12.4.7.多个同类持续效果生效时，应先执行“改变产生该效果的卡牌本身信息”的效果，然

后再执行其他效果。如果改变卡牌力量的持续效果互相影响，应先执行“改变拥有产生该效

果的卡牌本身信息”的效果，然后再执行其他效果。 

11.12.4.8.战场技能产生的持续效果，在产生它的技能与生成该技能的效果之间，与较晚一

方的时间戳一致。 

11.12.4.9.因召唤兽和技能的结算产生的持续效果，在其产生时获得时间戳。 

11.12.4.10.卡牌的时间戳为该卡牌进入当前区域时的时间戳。 

11.12.4.11.多张卡牌同时获得时间戳时，由该时刻的回合玩家决定时间戳的顺序。 

11.12.4.12.执行两个及以上同类效果时，若效果的生效或内容改变会对其中一项效果产生影

响，则将受影响的效果称为依存效果。否则称其为独立效果。 

11.12.4.13.多个同类持续效果互相影响时，若其中一个效果依存于其他效果，则先执行独立

效果。若均为独立效果，则按时间戳顺序结算。 

11.12.5.置换效果 

11.12.5.1.置换效果是持续效果的一部分。置换效果在置换事件发动时持续生效。置换效果

将会在置换事件被触发后，将该事件的全部或部分效果置换为其他事件。 

11.12.5.2.使用“则效果变为”“改为”等格式进行的效果就是置换效果。 

11.12.5.3.置换效果必定存在于置换事件产生之前。已经触发的效果无法置换为其他内容。 

11.12.5.4.如果置换效果更替了置换事件，则被更替的置换事件不会被触发。 

11.12.5.5.与置换效果结果相同的置换效果不会再次被执行。 

11.12.5.6.召唤兽、行动技能、特殊技能、自动技能结算时，也有可能置换自身的一部分或

全部效果。此效果称为自我置换效果。将置换效果应用于置换事件时，最先执行自我置换效

果，然后执行其他置换效果。 

11.12.5.7.多个置换效果要置换对卡牌或玩家产生影响的置换事件时，最先执行自我置换效

果。此后，若有效果可以调整卡牌进场时的控制者，则应选择是否触发效果。最后，受到影

响的卡牌的控制者(若无控制者则为拥有者)或玩家选择剩余的置换效果的执行顺序。 

 

12.规则流程 

12.1.规则流程指满足特定条件时产生的游戏中的处理。 

12.2.规则流程在游戏中核对时，不受任何玩家控制。 

12.3.每当玩家获得优先权时，核对所有规则流程是否产生。若存在相应规则流程，则所有规

则流程同时作为单一事件处理。不断核对规则流程和触发自动技能，直到不再产生任何规则

流程和自动技能。随后，已触发的自动技能自动进入堆叠区。在不断核对新的规则流程和触



发自动技能后，玩家才能实际获得优先权。 

12.4.规则流程包含以下内容。 

12.4.1.受到 7 点以上伤害的玩家输掉游戏。 

12.4.2.在上一次的规则流程核对后，主卡组为空的玩家在需要取牌时输掉游戏。 

12.4.3.受到的伤害超出主卡组牌数的玩家输掉游戏。 

12.4.4.将力量在 0 以下的角色置于其拥有者的损毁区。 

12.4.5.力量大于等于 1000 的角色若受到大于等于自身力量的伤害，将会损毁。根据此规则

流程，前锋因受到伤害而损毁的情况下，视作此伤害的产生源损毁了该前锋。其他情况下无

需确认产生源。 

12.4.6.不带普通图标的同名卡牌在同一玩家的控制下进场 2 张或更多时，这些卡牌均需置

于其拥有者的损毁区。 

12.4.7.光属性和暗属性的卡牌在同一玩家的控制下进场 2 张或更多时，这些卡牌均需置于

其拥有者的损毁区。 

12.4.8.如果在同一玩家控制下，场内有 6 个或更多的后卫，应保留 5 个后卫，将多余的后

卫置于损毁区。 

 

13.无限循环 

13.1.无限循环指某种行为无限重复进行，导致游戏进程无法推进。当无限循环发生且无法

阻止时，即判定游戏平局。但若在玩家进行选择后可以阻止循环，则应按以下规则进行。 

13.2.如果仅有一方玩家可以选择停止无限循环，则由该玩家宣布该无限循环的进行次数，

只进行相应次数的循环，随后循环结束。此后，除自动技能等触发的强制效果外，无法选择

同样的无限循环。 

13.3.当双方玩家都可以选择停止无限循环时，首先由回合玩家宣布循环次数，然后由非回

合玩家宣布循环次数。此后，从中选择较少的次数进行循环，执行相应玩家选择的可停止循

环的任意方法并结束无限循环。此后，如果出现与该无限循环开始时相同的状态（适用于所

有区域的卡牌），那么除自动技能等触发的强制效果外，宣布循环次数较多的玩家无法重复

此无限循环。 

 

14.异常处理 

14.1.进行过某个处理之后，若发现该处理不能正常进行，则回退到该处理进行前。 

14.2.已经消耗的内容会被取消。如果正在进行消耗处理，所消耗的内容也会被取消。 

14.3.异常处理的结果或异常处理的回退不会产生技能和效果。 

14.4.异常处理回退时，之前拥有优先权的玩家会再次获得优先权。 

 

15.专用词相关 

15.1.行为专用词 

15.1.1.游戏中的某些行为会以专用词表示。这些行为及其内容如下所示。 

15.1.1.1.进入行动状态 

15.1.1.1.1.将休止状态下的角色变更为行动状态的行为称为进入行动状态。 

15.1.1.1.2.也可以令行动状态下的角色进入行动状态。 

15.1.1.2.休止 

15.1.1.2.1.将行动状态下的角色变更为休止状态的行为称为休止。 

15.1.1.2.2.也可以令休止状态下的角色休止。 

15.1.1.3.损毁 



15.1.1.3.1.卡牌损毁指某张卡牌从战场移入拥有者的损毁区的行为。 

15.1.1.3.2.除了损毁以外，还存在作为消耗内容的损毁和“置于损毁区”的效果，以及根据规

则流程等事项使卡牌从战场移至损毁区的情况。只要说明文中未标明“损毁”，就不能当做损

毁处理。 

15.1.1.4.丢弃 

15.1.1.4.1.将卡牌从手牌中移入损毁区的行为称为丢弃。 

15.1.1.5.移除 

15.1.1.5.1.将卡牌从某个区域中移除的行为称为“移除”。 

15.1.1.6.洗牌 

15.1.1.6.1.给背面朝上的卡牌洗牌，指为了不让任何玩家知晓卡牌顺序，将它们随机打乱的

行为。 

15.1.1.7.招唤 

15.1.1.7.1.满足手牌中的卡牌的消耗条件，令其进场的行为称为招唤。 

15.1.1.8.寻找 

15.1.1.8.1.寻找是指从主卡组中找出指定卡牌，公开并放在旁边，在给主卡组洗牌后执行其

说明文中内容的行为。但无法找出不能执行说明文中内容的卡牌。（例：在已经控制 5 个后

卫的状态下，无法利用“找出 1 张后卫进场”的效果寻找后卫。） 

15.1.1.8.2.即使主卡组中有指定的卡牌，也可以选择放弃寻找。如果没有寻找卡牌，则仅给

主卡组洗牌。 

15.1.1.8.3. “找出 1张卡牌”这种可以找出任意卡牌的效果生效时，必须找出指定数量的卡牌。 

15.1.1.9.组队 

15.1.1.9.1.组队是指让多个前锋像一个前锋一样进行攻击的行为。 

15.1.1.9.2.可组队的前锋需拥有相同属性，或者带有组队图标。 

15.1.1.9.3.可组队的前锋仅限在 10.1.2.1 的时间点能进行攻击的前锋。 

15.1.1.9.4.可组队的前锋没有数量上限。 

15.1.1.9.5.如果已组队的前锋因某种理由离开战场后，留在战场的组队前锋不多于 1 个，则

队伍解散。 

15.1.1.9.6.已组队的前锋如果有满足条件后无法被防御的技能，则只要其中 1 个前锋可被防

御，就视为整个队伍可被防御。（例：不会被消耗在 3 或以上的前锋防御的 A 与不会被消耗

在 4 或以上的前锋防御的 B 组队时，可用消耗为 3 的前锋对它们进行防御。） 

15.1.1.9.7.除非队伍全员都拥有先发制人技能，否则队伍不拥有先发制人技能，应按正常流

程造成伤害。 

15.1.1.9.8.当组队攻击被防御，对进行防御的前锋造成伤害时，应先根据规则确认是否可以

造成伤害，然后决定造成的伤害量。其后再进行转移或减轻决定的伤害的操作。即使组队成

员中有无法给予伤害的前锋，但由队伍中其他前锋给予伤害，最终使进行防御的前锋损毁时，

将被损毁的前锋视为被所有参加组队的前锋损毁的。 

15.1.1.9.9.攻击方玩家返回攻击准备步骤或结束攻击阶段后，队伍解散。 

15.1.1.10.移除指示物 

15.1.1.10.1 将指示物从卡牌上移动到游戏外的行为称为移除指示物。 

15.1.1.11.组 

15.1.1.11.1.组是在某种效果的作用下创建的卡牌组合。有时会存在卡牌数量为 0 的组。

15.1.1.11.2.有一种效果叫做“分组”，指的是将指定区域的卡牌分成指定数量的组。指定领域

中的卡牌必须归属于某一组，在分组时不得出现无归属的卡牌。 

15.1.1.11.3.分组时，也可以创建卡牌数量为 0 的组。 



15.2.技能专用词 

15.2.1.勇气 

15.2.1.1.勇气是在攻击指定步骤中修改规则的战场技能。 

15.2.1.2.拥有勇气技能的前锋即使进行攻击也不会被休止。 

15.2.2.加速 

15.2.2.1.加速是战场技能。 

15.2.2.2.拥有加速技能的角色，即使其控制者并非在自己最新回合开始后一直控制该角色，

该角色也可以进行攻击。 

15.2.2.3.拥有加速技能的角色，即使其控制者并非在自己最新回合开始后一直控制该角色，

该角色也可以发动消耗条件包含休止的技能。 

15.2.3.先发制人 

15.2.3.1.先发制人是在伤害结算步骤中修改规则的战场技能。 

15.2.3.2.在伤害结算步骤开始时，如果 1 个或更多正在攻击或防御的前锋拥有先发制人技

能，会抢先对没有该技能的前锋造成伤害，然后再由没有先发制人技能的前锋输出伤害。 

15.2.3.3.先发制人伤害结算后、普通伤害结算前，将会产生优先权。但是无法使用召唤兽、

行动技能和特殊技能。因先发制人的伤害结算而产生的效果此时不会叠加在堆叠区，而是在

普通伤害结算后再进入堆叠区。 

15.2.3.4.在组队攻击时，除非队伍全员拥有先发制人技能，否则先发制人无法生效。 

15.2.4.冻结 

15.2.4.1.冻结是召唤兽或技能对角色产生影响的效果。 

15.2.4.2.被冻结的前锋在下一个控制者的激活阶段不会进入行动状态。 

15.2.5.偷袭 

15.2.5.1.偷袭是角色拥有的战场技能。 

15.2.5.2.若要招唤拥有偷袭技能的角色，则玩家可以在所有主阶段和攻击阶段拥有优先权时

招唤这张卡牌。 

15.2.5.3.如果拥有优先权，即可招唤拥有偷袭技能的角色来干预某些效果。 

15.2.5.4.偷袭本身不使用堆叠，所以通过偷袭使角色进场的行为不会被技能或召唤兽干预。 

15.2.6.伤害 

15.2.6.1.“伤害——”是角色拥有的战场技能。 

15.2.6.2.拥有伤害技能的角色的控制者受到大于等于记载数值的伤害时，该角色将获得“伤

害——”后描述的技能。 

15.2.6.3.有伤害值限制的极限爆发技在满足伤害数值前不会发动。当放入伤害区之时，若连

同该卡牌在内，伤害区的卡牌数量等于限制的伤害值，即可发动极限爆发技。 

15.2.6.3.1.在结算伤害时，如果受到 2 点或以上的伤害，只要该卡牌放入伤害区之时未达到

限制的伤害值，就无法发动极限爆发技。 

15.2.7.异次元 

15.2.7.1.异次元由 3 个技能构成，包括角色拥有的 1 个战场技能和 2 个自动技能。 

15.2.7.1.1.战场技能在位于手牌期间发挥作用。 

15.2.7.1.2.两个自动技能均在位于移除区期间发挥作用。 

15.2.7.2.异次元由“异次元 X - [消耗]”构成。X 为正整数。 

15.2.7.3.拥有优先权的回合玩家在主阶段且堆叠区为空期间，可支付相应[消耗]，将手牌中

拥有异次元的卡牌从游戏中移除。此卡牌以放置 X 个异次元指示物的状态从游戏中移除。

该行动不使用堆叠。 

15.2.7.4.拥有异次元的卡牌在放置异次元指示物的状态下位于移除区期间，你的第 1 主阶段



开始时，该卡牌发动带有“移除这张卡牌上的 1 个异次元指示物”效果的自动技能。 

15.2.7.5.拥有异次元的卡牌位于移除区期间，当其上最后一个异次元指示物被移除时，该卡

牌发动带有“将该卡牌放入场内”效果的自动技能。 

15.2.7.5.1.如果因异次元进场且无普通图标的卡牌的同名卡牌已在场内，该卡牌无法进场。

此外，如果某种效果导致进场的自动技能失效，该卡牌也无法进场。 

15.2.7.5.2.失去进场机会的卡牌将保持移除状态，除非该卡牌再次获得异次元指示物，否则

无法发动上述自动技能。 

15.2.8.极限技  

15.2.8.1.极限技是卡牌拥有的战场技能。 

15.2.8.2.拥有极限技的卡牌（以下简称极限技卡牌）的牌面右上方有极限技图标，且说明文

中包含“极限技 – X”。X 为正整数。“极限技 – X”指极限技消耗。 

15.2.8.3.极限技卡牌从极限技卡组中招唤。招唤的卡牌类型必须满足招唤条件。 

15.2.8.3.1.招唤之际，除了基本消耗，还需要支付极限技消耗。 

15.2.8.3.2.将数量与 X 相同的极限技卡组中倒扣的卡牌翻开，即可支付极限技消耗。 

15.2.8.4.进场的极限技卡牌与普通角色的操作方法相同。 

15.2.8.4.1.如果场内的极限技卡牌从战场移动到其他区域，在暂时移动到该区域后，应依照

极限技的规则，立刻以正面朝上的状态从该区域移动到极限技卡组。 

15.2.8.4.2.因为移动到了其他领域，所以会发动“从场内移至损毁区时”等卡牌移至相应区域

时触发的效果。 

15.2.8.4.3.召唤兽的极限技卡牌从堆叠区移动到损毁区后，应依照极限技的规则，立刻以正

面朝上的状态移动到极限技卡组。因某种置换效果从堆叠区移动到损毁区以外的区域时也是

如此。 

15.2.8.4.4. 即使极限技卡牌移动到主卡组或手牌等非公开区域，也要移至极限技卡组。 

15.2.8.4.5. 正面朝上移动到极限技卡组的行动上不会堆叠，也不适用于置换效果。 

15.2.9. 显现 

15.2.9.1. 显现是角色拥有的战场技能。 

15.2.9.2. 显现由“显现【卡牌名称】——【消耗】”构成。该消耗叫做显现消耗。 

15.2.9.3. 拥有优先权的回合玩家，在主阶段且堆叠区为空时，可以支付自己控制的、拥有

显现的角色所对应的显现消耗，使用显现技能。 

15.2.9.3.1. 支付显现消耗后，从主卡组中找出与显现说明文中指定的卡牌名称相符的角色

牌，叠放在使用了显现的角色之上。两张卡牌叠相叠的状态叫做显现状态。 

15.2.9.3.1.1. 叠放角色不属于进场行为，因此不会发动“角色进场时”的效果。 

15.2.9.3.1.2. 如果你已经控制与要寻找的卡牌同名的角色，则无法进行寻找卡牌的操作。 

15.2.9.3.2. 角色在进入显现状态前获得的技能、变更的力量、被施加的状态和伤害，在进入

显现状态之后仍会持续。 

15.2.9.3.3. 即使支付了显现消耗，若未令卡牌进入显现状态，则显现不会成立。 

15.2.9.3.4. 从支付显现消耗到进入显现状态期间的行动不会使用堆叠。 

15.2.9.4. 显现状态下的角色是相叠的两张卡牌，将它们视作 1 个角色。 

15.2.9.4.1. 显现状态下的角色同时具备相叠的两张卡牌的名称。消耗、力量、卡牌类型、职

业、种类、卡牌说明文等卡牌名称以外的信息，均以叠放在上方的卡牌为准。 

15.2.9.4.1.1. 受到效果影响的只有上方的卡牌。 

15.2.9.4.1.2. 如果显现前的前锋的力量基础数值发生了改变，会变更为叠放在上方的卡牌 

的力量。 

15.2.9.4.2. 如果显现状态下的角色从战场移动到其他区域，相叠的两张卡牌都会移动到相



应区域，随后按照游戏规则，叠放在上方的卡牌会立刻从游戏中移除。 

15.2.9.4.2.1. 按照该规则从游戏中移除的操作不会堆叠，也不适用于置换效果。 

15.2.9.4.2.2. 显现状态下的角色从战场移动到其他区域时，将其视为 1 个角色的移动。因

此，每当离开战场时发动的自动技能只会发动 1 次。 

 


